
证券代码：

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8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3区28号楼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495,8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2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79,090,067 99.4988 905,816 0.3229 499,925 0.178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78,999,347 99.4664 1,098,636 0.3916 397,825 0.142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79,022,747 99.4748 973,136 0.3469 499,925 0.17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77,814,342 99.0440 2,515,641 0.8968 165,825 0.059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78,939,532 99.4451 1,152,436 0.4108 403,840 0.144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78,131,233 99.1570 1,873,550 0.6679 491,025 0.17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2025年度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4,629,437 90.8559 2,093,450 7.7225 385,325 1.42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49,225,1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8,589,225 91.4249 2,515,641 8.0447 165,825 0.530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468,408 86.3155 453,589 11.2881 96,290 2.396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5,120,817 92.1783 2,062,052 7.5664 69,535 0.255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议案》

28,425,816 91.3799 2,515,641 8.0869 165,825 0.5332

7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2025年

度执行情况及2026年

度方案的议案》

24,629,437 90.8559 2,093,450 7.7225 385,325 1.421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4、7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7所审议的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刘泉先生、钱晓钧先生、田涛先生、潘勇先生、刘俊宅女

士、王挺先生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荃、狄霜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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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6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堂山路88号股份公司办公楼3楼323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967,5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0.13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应宏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刘堃先生、独立董事许敏先生、独立董事陈高才先生以通讯

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宋方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王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818,266 99.7896 119,600 0.1685 29,700 0.0419

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787,566 96.9755 155,800 2.6105 24,700 0.414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837,866 99.8172 123,600 0.1741 6,100 0.0087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823,466 99.7969 119,000 0.1676 25,100 0.035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812,166 99.7810 142,600 0.2009 12,800 0.01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815,866 97.4497 119,000 1.9939 33,200 0.5564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815,366 99.7855 138,000 0.1944 14,200 0.020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810,466 99.7786 144,300 0.2033 12,800 0.018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4,999,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2,62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3,187,666 95.3515 142,600 4.2655 12,800 0.3830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77,500 83.6599 41,400 12.4811 12,800 3.8590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2,910,166 96.6393 101,200 3.360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董事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5,787,

566

96.9755

155,

800

2.6105 24,700 0.4140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5,838,

366

97.8267

123,

600

2.0710 6,100 0.1023

4

关于2026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额度的议案

5,823,

966

97.5854

119,

000

1.9939 25,100 0.4207

5

关于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5,812,

666

97.3961

142,

600

2.3893 12,800 0.2146

6

关于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5,815,

866

97.4497

119,

000

1.9939 33,200 0.5564

7

关于2026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5,815,

866

97.4497

138,

000

2.3123 14,200 0.23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议案6，关联股东吴应宏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翔蓝、周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6

债券代码：

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17日披露的《浙江洁美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风险提示” 章

节中， 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交易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除已披露的风险因

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

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本次交易的后续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周林、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杰、陶尚、陈永富持有的长沙埃福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本次交易历史披露情况

因筹划本次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3日开市时

起开始停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6年3月3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及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中国证券报》 上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8）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期间“洁

美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停牌期间，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2026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6年3月17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6年3月

17日开市起复牌及恢复转股。

2026年4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0）。

三、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待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完

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依法定程序召集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

案，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

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相关部门审批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

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26-058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梅墟街道菁华路777号1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616,8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5.37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姚成志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记名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2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应高峰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许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24,555 99.3633 367,346 0.5961 24,968 0.0406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24,355 99.3629 367,346 0.5961 25,168 0.041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25,755 99.3652 364,046 0.5908 27,068 0.0440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24,301 99.3628 366,400 0.5946 26,168 0.0426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长办理融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186,455 99.3014 401,846 0.6521 28,568 0.0465

6、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193,455 99.3128 395,446 0.6417 27,968 0.0455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26,901 99.3671 360,800 0.5855 29,168 0.0474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24,301 99.3628 363,400 0.5897 29,168 0.0475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02,555 99.3275 385,546 0.6257 28,768 0.046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17,701 99.3521 366,700 0.5951 32,468 0.0528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194,255 99.3141 390,246 0.6333 32,368 0.052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10,255 99.3400 371,174 0.6023 35,440 0.0577

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1,208,755 99.3376 372,574 0.6046 35,540 0.05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45,285,6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2,070,2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869,841 90.8209 364,046 8.5437 27,068 0.6354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02,644 84.5500 156,146 13.1673 27,068 2.2827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867,197 93.2392 207,900 6.760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3,367,760 89.5949 364,046 9.6849 27,068 0.7202

4

《关于聘任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3,366,306 89.5562 366,400 9.7475 26,168 0.6963

6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3,335,460 88.7356 395,446 10.5203 27,968 0.7441

7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3,368,906 89.6254 360,800 9.5986 29,168 0.7760

8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3,366,306 89.5562 363,400 9.6677 29,168 0.7761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3,344,560 88.9777 385,546 10.2569 28,768 0.7654

10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3,359,706 89.3806 366,700 9.7555 32,468 0.8639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

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3,336,260 88.7568 390,246 10.3819 32,368 0.8613

12

《关于修订〈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3,352,260 89.1825 371,174 9.8746 35,440 0.9429

13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3,350,760 89.1426 372,574 9.9118 35,540 0.94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6、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宜谦、陈艺臻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26-04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5 － 2026/5/26 2026/5/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份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若在实施

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3,090,611,551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58,623,000股

后，以3,031,988,551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51,599,427.55元(含税),占2025年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7.73%。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5 － 2026/5/26 2026/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计税。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 [2012]85号) 和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限售股份按规定计税。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

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由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及相关规定，按照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 对于香港投

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92-5891697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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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

18日下午2:50在南京市栖霞区广月路十月公社科技创业园S01栋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8,924,6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9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5,470,07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4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 代表股份3,454,

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 代表股份3,454,

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

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3,

454,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95%。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如下提案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

提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提案1.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24,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4,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

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2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3,6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1%；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2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3,6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1%；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2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3,6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1%；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6年董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2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3,6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1%；反

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浚哲律师、张莹颖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未审议表决《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见证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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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5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

定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因 （1）《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标；（2）激励对象张剑、孟凌媛、陈晓

燕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3）激励对象王基平、胡俊杰、吴毅飞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届满

并且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不符合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以上所涉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249,890股 1,249,890股 2026年5月21日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按照2025年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标；（2）激励对象张剑、孟

凌媛、陈晓燕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3）激励对象王基平、胡俊杰、吴毅飞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期届满并且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不符合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49,89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2.9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637,179.90元，并同意

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自2026年3月24日起45天内，公司未接到相关债

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因（1）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

标；（2）激励对象张剑、孟凌媛、陈晓燕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

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3）激励对象王基平、胡俊杰、吴毅飞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届满并且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不符合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以上所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

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及股份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张剑、孟凌媛、陈晓燕、王基平、胡俊杰、吴毅飞、黄震、徐

晓亮、郝毓鸣、茅向华、陈毅杭、邹超、石琨、倪强、周波、王瑾共计16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1,249,89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

账户号：B883331035）。预计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于2026年5月21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

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12,000 -1,249,890 1,362,11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89,846,273 0 3,889,846,273

总计 3,892,458,273 -1,249,890 3,891,208,383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对象、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符合《管理办

法》《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完成股份注销

和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登记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9日


